
购 销 合 同

需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NHCG20220412-0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北京
供方：德兴市冬隆供应链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2022-4-12
第一条、产品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金额：
	产品名称
	规格型号
	结算单位
	数量
	加工费（含税人民币）
	备注

	TP2金龙
麻面铜管
	￠19*1.15*5677(外径负差）
	吨
	350根
	20000元/吨
	按根生产

	
	/
	/
	/
	/
	光端各65mm

	备注：1、单价=电解铜价（按照4月7日长江现货均价计算,定金在4月12日前到账按此铜价执行，超出时间到账需要重新确定铜价）+综合加工费（计算重量1079kg，合计金额：129945元）
       2、具体规格、数量按双方确认的订单为准，交货期和单价需要在订单中确认，订单已经确认不能更改，不可抗力除外。


第二条、质量标准要求：以双方确认的技术协议为准，其他没有特别约定的视为以供方企业标准;
第三条、包装：以供方标准包装，双方对包装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包装做到防潮、防锈、防霉；
第四条、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：汽运，供方安排运输车辆送至需方指定地点;
第五条、验收标准、方法及期限：验收标准同（二），验收时间为交货后3个工作日，如有异议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，双方确认;
[bookmark: _GoBack]第六条、结算方式:现汇。订单确认后需方需付定金：38984元人民币，定金到帐后开始排产，尾款在发货前全部结清； 
第七条、交货时间：订单确认起计算十天交货，具体定单交货期按双方确认执行；
第八条、违约责任：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执行；
第九条、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：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由原甲方所在地法院起诉；
第十一条、其他约定事项： 经双方确认的传真、邮件、定单、技术协议为本合同的一部分；本合同自合同各方商务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起生效；
第十二条、 如该合同内容有所变动，双方经协商后签署新合同文件，该合同文件自动作废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供                方
	需              方

	单位名称（章）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         
住所：北京市丰台区配套商业太平桥路15、17、17-1号内17号B1层B1010号房间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
商务代表 ：刘述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话：18001317819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户银行：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丰台支行营业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帐号：0201000 103 0000 2342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单位名称（章）：德兴市冬隆供应链中心   
住所: 江西省上饶市德兴市江西金财德云数字产业园0318号
法定代表人： 许昌钊
商务代表：刘初成
电话：17319182206　            
传真：
开户银行: 建行江西省德兴支行
帐号：36050183025000001647



